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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之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江苏华海诚

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诚科”、“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债

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根据《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华

海诚科本次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本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中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限售股，具体如下：

（一）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注册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5 年 9 月 19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江苏华

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106 号），同意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

（二）本次限售股股份登记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9,618,852 股。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3 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86,395,471

股，本次发行后总股本为 96,014,323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43,558,77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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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当时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45.37%，无限售条件股份 52,455,548 股，占当时发

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54.63%。

经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扣除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8 股，不

送红股；本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141,968,327 股。本次因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向特定对象发行的限售股由 9,618,852 股转增至 14,235,902 股。

（三）本次限售股锁定期安排

本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中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限售股，涉

及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15 名，限售期均为前述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该

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限售股数量合计为 14,235,902 股，占公司当前股本总数

的 10.03%。上述限售股将于 2026 年 6 月 23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7 日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公司 2025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8 股，不送红股；本次转增后公司

总股本为 141,968,327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共涉及 15 名发行对象，

全部发行对象承诺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法律

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发行对象基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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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

上述股票限售安排。获配投资者在限售期内，委托人、合伙人不得转让其持有

的产品份额或退出合伙。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的转让将按《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除前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有关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

诺事项，不存在因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导致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14,235,902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10.03%，限售期均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6 年 6 月 23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

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3,790,308 2.67 3,790,308 0

2
中汇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1,601,538 1.13 1,601,538 0

3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1,459,179 1.03 1,459,179 0

4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轻盐智

选 23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1,270,553 0.89 1,270,553 0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1,156,667 0.81 1,156,667 0

6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676,205 0.48 676,205 0

7 徐岱群 622,819 0.44 622,8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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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

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8

武汉文发熠晟私募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文

发长江 1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587,230 0.41 587,230 0

9

江苏连云港新材料产

业专项母基金（有限

合伙）

533,845 0.38 533,845 0

10
江西金投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533,845 0.38 533,845 0

11

新余高新区易股鼎源

企业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

533,845 0.38 533,845 0

1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526,728 0.37 526,728 0

13 党培娟 444,872 0.31 444,872 0

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444,871 0.31 444,871 0

15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鹿秀长颈鹿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3,397 0.04 53,397 0

合计 14,235,902 10.03 14,235,902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

减（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22,670,448 15.97% -14,235,902 8,434,546 5.94%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119,297,879 84.03% 14,235,902 133,533,781 94.06%

合计 141,968,327 100.00% - 141,968,327 100.00%

注：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后的股本结构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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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符合《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所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前述股东作出的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对本次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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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部分限

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王家海 宣 言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OLE_LINK10
	OLE_LINK7
	OLE_LINK2
	OLE_LINK4
	OLE_LINK3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OLE_LINK8
	OLE_LINK13
	OLE_LINK9
	OLE_LINK11
	OLE_LINK12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OLE_LINK15

	四、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OLE_LINK16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